进入面试考生资格复审须知

我院初步定于2016年8月22日进行面试。
进入我院公开招聘人员面试的考生必须本人于2016年8月16日9:00—15:00（中午正常上班），到甘肃省保育院办公室进行资格复审并领取《面试内容及评分标准》材料。
在进行资格复审时，请带齐以下材料：
1、准考证。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同时提供本人学信网学历查询结果的打印件。
4、有工作单位的在职考生还须提供按人事管理权限出具的同意报考的证明。
按照《关于印发＜甘肃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面试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甘人社通【2016】35号）的规定：面试考生在面试前未按规定进行资格复审的，视为弃权，经审查不具备应聘条件的，取消其面试资格。因弃权或取消面试资格造成空缺的，根据同岗位人员笔试成绩依次等额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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